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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6 年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全面落实《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江苏省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则》等要求，进一步规范实习管

理，提升实习质量，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现就做好 2026

年全校学生实习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学生实习管理责任。各学院要

深刻认识学生实习工作的育人本质和重要意义，将其作为保

障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切实履

行二级学院办学主体责任，专题组织学习国家及我省实习管

理相关政策法规，系统排查梳理，逐项落实学生实习管理制

度。 

二、聚焦育人目标，科学编制实习工作方案。各学院须

会同实习单位，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科学论证、共同

制定学生实习工作方案。方案应明确实习目标、岗位任务、

考核标准、时间安排、教师配备、安全保障及实习报酬等核

心要素，且须按照专业或者班级编制实习工作具体落实方案，



并存档备查。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 6 个月。 

三、严格资质审核，规范实习单位岗位遴选。各学院须

切实履行实习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实习单位遴选、准入、

考核和退出机制。实习单位须合法经营、管理规范，实习岗

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新增

实习单位须经实地考察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不得强制安排

学生到指定单位实习，严禁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

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各学院要着力拓宽学生实习渠道，稳步

提高推荐实习的学生比例。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同意自行

选择符合条件的实习单位的，应由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

(或家长)提交书面申请，经学院审核批准并报学校备案后，

为学生配备实习指导教师，纳入统一管理。坚决纠治实习内

容与专业不对口、简单重复劳动、较高风险实习、较高强度

实习、违规加班夜班等问题，确保实习成效。 

四、依规签署协议，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学生实习

前，各学院须对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全覆盖培训。培训内容

应包括实习计划解读、三方协议签署、保险购置说明、实习

薪酬标准及支付方式、投诉渠道、指导教师职责、身心健康

教育、安全注意事项等，并做好培训记录。组织学生实习必

须遵从“无协议不实习”原则，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三方

签订协议。协议须使用教育部发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

习三方协议(示范文本)》，确保内容合法、权责清晰。签订协



议前，须将协议内容完整告知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

并取得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五、加强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学生实习动态。各学院要

会同实习单位选派经验丰富、综合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

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

学生实习。实习指导教师要跟踪了解学生日常实习的情况，

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查工作，原则上应当

每日检查并向学校和实习单位报告学生实习情况。遇有重要

情况应当立即报告，不得迟报、瞒报、漏报。要严格落实实

习备案制度，严格执行学生实习考勤、住宿、请销假等制度。

学生申请在统一安排宿舍以外住宿的，须经学生法定监护人

(家长)签字同意。组织学生或学生自主申请跨省或赴国(境)

外实习的，须事先经学校同意，并按程序报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备案。各学院应定期组织走访实习单位，了解实习情况，

解决实习相关问题。 

六、落实安全责任，守牢学生实习安全底线。各学院须

将学生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

思想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人文关怀工作。严格

执行实习强制保险制度，在实习开始前为学生足额投保实习

责任保险，但保险费用不得向学生另行收取或从学生实习报

酬中抵扣。鼓励补充购买意外伤害险等其他险种，但不得以

此替代实习责任保险。要建立健全实习实训安全风险预警、



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保障学生权益与人身安全。 

七、畅通反馈渠道，完善投诉咨询处置机制。各学院要

广泛宣传并确保每一名学生知晓学校和本学院的实习监督、

投诉、咨询渠道。要建立健全投诉咨询受理工作制度和台账，

详细记录受理时间、问题内容、处置过程及结果。发现重大

问题要及时上报，不得瞒报、漏报和晚报。 

八、开展自查自纠，严查实习违规牟利行为。各学院要

组织开展实习牟利问题自查自纠。重点排查借“实习之名”

卖生逐利、借“校企合作”欺诈牟利、借“廉价劳工”赚取

暴利、借“影子公司”幕后分利等问题，排查是否有相关人

员通过实习收取学生费用、向实习单位收取“管理费”“介

绍费”等不正当利益，以及与实习单位串通、为企业输送廉

价劳动力并从中牟利等行为。自查要覆盖所有实习环节、所

有实习学生和所有实习合作单位，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

与时限，确保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学校将对检查自查中发

现的违规问题严肃追责。 

各学院要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和更新学生岗位实习相

关信息，做好随时报送实习相关数据的准备工作。各学院要

严格按照要求，做好 2026 年度学生实习工作，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书面报送本学院实习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报告(模板

见附件，报告须严格按照模板格式撰写，并涵盖模板内各项



指标和数据。)，并将电子版和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 版发送

至教务处邮箱（jwc83628020@163.com）。 

 

附件：XX 学院 2026 年学生实习工作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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